
评标分值构成与评分标准表

	
	评分因素
	评分标准

	投标报价 评分标准
	价格扣除
	供应商符合小微企业、监狱企业、残疾人福利性单位政策扶持规定的，按本节第2.2项规定进行价格扣除，用扣除后的价格参与投标报价评审

	
	投标报价得分

（30分）
	满足招标文件要求且投标价格最低的投标报价为评标基准价，其价格分为满分。其他供应商的价格分统一按下列公式计算：

投标报价得分=（评标基准价/投标报价）×30

	商务

评分标准
	类似项目业绩

（2分）
	2020 年 1 月 1 日以来与投标产品核心产品同品牌、同型号规格的市场销售业绩每有一份得 1 分，最多得 2 分。（投标文件中附涵盖有价格、保修、配置等内容的供货合同和用户验收报告或证明复印件或扫描件，不提供或提供不全者不得分）

	
	环保节能

（2分）
	1.除政府强制采购节能产品外，投标产品列入《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》并提供国家确定的认证机构出具的、处于有效期之内的节能产品认证证书的得 1 分；

2.投标产品列入《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》并提供国家确定的认证机构出具的、处于有效期之内的环境标志产品认证证书的得 1 分。

	
	保修期服务计划  （11分）
	1.保修期内服务计划（包括服务内容、售后服务体系、服务团队和故障响应、备品备件保障供应、巡检服务等）全面、详尽、符合项目特点，完全满足项目要求的，得 4 分；不全面、不详尽或者无保障措施的，得 2 分；不符合项目特点、无法保障货物正常运行和维护的，得 1 分。

2.应急维修保障措施考虑周全、高效、可行，完全满足项目要求的，得3 分；缺乏针对性和可靠、有效的技术组织措施的，得 1.5 分；完全不能满足项目要求的，得 0.5 分。

3.所投产品保修期高于招标文件规定年限的，每增加一年得 2 分，最多得 4 分。

	技术

评分标准
	投标产品技术性能指标的响应程度

（48分）
	1.投标产品技术性能指标完全满足招标文件技术要求的，得 40 分；投标产品每有一项不满足（负偏差）扣 3 分，扣完为止；投标产品优于（正偏差）招标文件技术性能指标的，每有一项加 0.5 分，最多加 3 分。（投标文件《技术偏差表》应对“第五章 采购需求 技术性能指标”所列技术要求逐条响应。明确列明所投产品技术要求响应内容。投标产品技术性能指标响应情况为“正偏差、满足”的，应在技术支持资料上做出明确标注，如未找到响应内容的，视为本项技术性能指标不满足招标文件技术要求。
2.投标产品具有临床或科研实用价值的先进技术、功能或独特优势的，每有一项加 1 分，最多加 5 分。（投标文件中提供证明材料复印件或扫描件，不提供者不得分）

	
	供货、安装验收、培训技术方案（7分）
	1.供货、运输方案全面、合理、措施有保障的，得 2 分；不全面、不详尽或者个别方面不满足采购需求的，得 1 分；不能满足采购需求的，得 0.5 分。

2.安装、调试、验收方案全面、详尽、合理、技术质量有保障的，得  2 分；不全面或者不详尽的，得 1 分；无法保障技术质量或不能满足采购需求的，得 0.5 分。

3.培训内容、培训计划、培训方案全面、详尽、合理，考核办法符合项目特点，确保满足培训效果的，得 3 分；不全面、不详尽或者缺乏针对性的，得 1.5 分；不能满足项目要求的，得 0.5 分。





